
補  發  申  請  書 
 

本人         申請補發座落於臺東縣東河鄉            段          

地號之   年   月   日河鄉服字第             號□農業用地作農

業使用證明書□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，因不慎遺失，

茲向貴公所申請補發，請准予辦理。 

此致  

  臺 東 縣 東 河 鄉 公 所 

 

申   請   人：             簽章     

身分證字號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 絡 電 話 ：                

 

代   理  人 ：             簽章     

身分證字號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連 絡 電 話 ：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※檢附資料： 

一、 土地所有權人(及代理人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二、 租借土地須附租約書(自有地則免附)。 

三、 切結書、委託書(由代理人申請須填具)。 


